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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 

（2014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为进一步健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体制和机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保证本行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依据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并结合本行

实际，制定本政策。 

本政策所指流动性风险是指本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

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管理是指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流动性风险的全过程。 

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原则是：全员参与、动态预防、科学量化、审慎管理，确

保本行无论在正常经营环境中还是在压力状态下，都有充足的资金应对资产的增

长和到期债务的支付。 

第二章  流动性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职责 

本行建立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

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层以及相关部门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和报告路

线，建立适当的考核及问责机制。 

董事会承担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最终职责。董事会可以授权其下设的专门委员

会履行其部分职责。 

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评价，并每年至少一次向股东大会报告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在流动性风险管理

中的履职情况。 

高级管理层负责流动性风险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三章  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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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根据经营战略、业务特点、财务实力、融资能力、总体风险偏好及市场

影响力等因素确定流动性风险偏好及相关限额，应当明确本行在正常和压力情景

下愿意并能够承受的流动性风险水平。 

根据本行流动性风险偏好及相关限额制定书面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和程

序。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和程序涵盖表内外各项业务以及所有可能对流动性风险

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部门、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包括正常和压力情景下的流

动性风险管理。 

 

第四章  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 

本行根据业务规模、性质、复杂程度及风险状况，运用适当方法和模型，对

在正常和压力情景下未来不同时间段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融资来源的多元化和

稳定程度、优质流动性资产、重要币种流动性风险及市场流动性等进行分析和监

测。 

第五章  内部控制与审计 

本行将流动性风险管理纳入内部控制体系，作为本行整体内部控制体系的有

机组成部分。 

本行将流动性风险管理纳入内部审计范畴，定期审查和评价流动性风险管理

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并将内部审计报告提交董事会和监事会。 

 

第六章  考核与奖惩 

董事会将流动性风险年度管理情况纳入到对董事、高级管理层的年度履职考

核中。 

第七章  附 则 

本政策由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政策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董事会原制定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废止。 


